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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24                                                                                                                                               证券简称：霍普股份 

上海霍普建筑设计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上海霍普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励翔建筑设

计事务所（普通

合伙） 

上海科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陈华、陆晓刚 

沪科东评报字

（2024）第 1078 号 
可回收金额 

经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评

估，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

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

霍普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

回金额的现值不低于

77,800,000.00 元。 

上海千旭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科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陈华、陆晓刚 

沪科东评报字

（2024）第 1077 号 
可回收金额 

经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评

估，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

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

千旭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与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

回金额的现值不低于

11,100,000.00 元 

江苏爱珀科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科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陈华、陆晓刚 

沪科东评报字

（2024）第 1079 号 
可回收金额 

经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评

估，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

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江苏

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与商

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包含使用权资产）的现

值不低于 108,500,000.00

元。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上海霍普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上海励翔建筑设计事务

所（普通合伙）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上海千旭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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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的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的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上海霍普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励翔建筑设计事务

所（普通合伙）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商誉 

独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的现金流

入 

44,251,912.62 全部归属于本资产 43,150,076.35 

上海千旭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商誉 

独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的现金流

入 

10,662,607.32 全部归属于本资产 10,551,065.93 

江苏爱珀科科技有

限公司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使用权资产、

商誉 

独立于其他资产或

者资产组的现金流

入 

58,044,144.48 全部归属于本资产 23,167,755.22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基本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即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

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2、持续经营假设，即假设产权持有人以现有资产、资源条件为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止营业，

而是合法地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二）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3、假设和产权持有人相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现时价格体系确定的，未考虑基准日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5、假设产权持有人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产权持有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特殊假设 

1、假设产权持有人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并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

化； 

2、假设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人员尽职，企业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即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其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条件合法、有效地

持续使用下去，并在可预见的使用期内，不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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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所提供的有关企业经营的一般资料、产权资料、政策文件等相关材料真实、有效； 

5、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6、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实物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假设其关键部件和材料无潜在的重大质量缺

陷；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8、在可预见时间内，未考虑产权持有人经营可能发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项目：重大坏账损失和

资产减值损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以及其他营业外收入、支出； 

9、假设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10、本次评估中所涉及的产权持有人的未来盈利预测是由产权持有人管理层提供的。产权持有人管理层对其提供的企

业未来盈利预测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及企业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负责。

本评估报告是在产权持有人提供的预测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11、本次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中所采用的评估假设是在目前条件下，对委估对象未来经营的一个合理预测，如果未来

出现可能影响假设前提实现的各种不可预测和不可避免的因素，则会影响盈利预测的实现程度。 

2、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商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内其他资产账面

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账面

价值 

上海霍普建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励翔建筑设计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150,076.35 0.00 43,150,076.35 1,101,836.27 44,251,912.62 

上海千旭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10,551,065.93 0.00 10,551,065.93 111,541.39 10,662,607.32 

江苏爱珀科科技有

限公司 
23,167,755.22 34,751,632.83 57,919,388.05 124,756.43 58,044,144.48 

3、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组

名称 

预测期

间 

预测期营

业收入增

长率 

预测期

利润率 
预测期净利润 

稳定

期间 

稳定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

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

净流量的现值 

上海霍

普建筑

2024-

2028 年 

5.00%、

5.00%、

根据预

测的收
8,169,500.00-

10,741,900.00 

2029

年及
0.00% 11.11% 10,741,900.00 11.17% 77,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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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

计有限

公司/上

海励翔

建筑设

计事务

所（普

通合

伙） 

（后续

为稳定

期） 

5.00%、 

5.00%和

5.00%。 

入、成

本、费

用等计

算 

以后 

上海千

旭工程

项目管

理有限

公司 

2024-

2028 年 

（后续

为稳定

期 

5.00%、

5.00%、

5.00%、 

5.00%和

5.00%。 

根据预

测的收

入、成

本、费

用等计

算 

1,323,300.00-

1,659,300.00 

2029

年及

以后 

0.00% 24.4% 1,659,300.00 14.55% 11,100,000.00 

江苏爱

珀科科

技有限

公司 

2024-

2028 年 

（后续

为稳定

期 

590.80%、

5.00%、

5.00%、

5.00%、 

和

5.00%。 

根据预

测的收

入、成

本、费

用等计

算 

23,437,100.00-

11,199,227.39 

2029

年及

以后 

0.00% 15.3% 11,199,227.39 14.58% 108,500,000.00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江苏爱珀科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预测期增长率为 590.80%，主要

系其 2023 年建成及并网的电站预期在 2024 年卖出，预测收入大

幅增长。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

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商誉减值准

备 

以前年度已计提

的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

损失 

上海霍普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励翔建筑

设计事务所（普

通合伙） 

44,251,912.62 77,800,000.00 0.00 0.00 0.00 0.00 

上海千旭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10,662,607.32 11,100,00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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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珀科科技

有限公司 
58,044,144.48 108,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

损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否完成业绩

承诺 
备注 

江苏爱珀科科

技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使用

权资产、商誉 

23,167,755.22 0.00 0.00 是 否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值

损失金额 

首次下滑 50%

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扭转 
备注 

八、未入账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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